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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而婚姻是家庭的基础。
在改革开放之前，受传统 “家本位”思想的影

响，我国人口的婚姻家庭观念很强。而自 20 世

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传

统中国社会开始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社

会变迁和市场转型成为形塑家庭生活和婚姻观念

的重要力量，人们的观念日益由保守趋向开放，

各种网络社交媒介的兴起和流行使家庭的情感慰

藉及性规范作用渐趋弱化。与家庭功能变迁相伴

而生的是婚姻状况呈现愈加多元化和个性化的趋

势: 未婚人数不断增加、丁克家族的出现和普

遍、城市大龄“剩男” “剩女”结婚难的困境、
由婚外情导致的中年婚姻危机、由于财产关系等

原因而日益受到关注的老年人再婚问题等等。婚

姻关系的变迁是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综合作用

的结果。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不断有学者利用

人口普查数据对我国大陆婚姻状况总体趋势的变

迁进行研究，其主要内容在于考察一段时期内登

记结婚对数、离婚率、未婚、已婚人口比例变化

等基本信息，并结合性别、文化程度、地域 /城
乡等 人 口 学 变 量 考 查 变 迁 背 后 的 结 构 性 特

征; ［1］［2］［3］［4］也有学者在思想意识层面对婚姻变

迁背后的原因进行探讨，其中包括缔结婚姻基础

的变化、妇女社会地位提高使夫妻双方在家庭中

地位发生了改变以及人们对婚姻质量的强调和期

望值的提高等。［5］［6］

除了对婚姻状况总体变化趋势的研究，更多

的学者将目光投向某一具体婚姻态势 ( 包括未

婚、已婚有配偶、离婚和丧偶四种情况) ，并对

其变迁趋势进行深入的描述。如随着近些年中国

社会离婚率的持续上升， “闪婚闪离” “小三”
导致婚姻解体等现象屡见不鲜，而离婚对个体再

婚、子女教育和成长、家庭结构变化乃至社会稳

定都会造成一定影响。因此 “中国式”离婚越

来越多受到全社会及学界人士的关注，其中既有

利用历史性数据，通过考察粗离婚率、离婚对数

等指标，分析一段时期内离婚水平总体变化趋势

及离婚者性别及年龄结构变化的研究，［7］［8］［9］也

有利用某一特定时期抽样调查数据，根据婚姻理

论建立解释模型，对离婚风险影响机制进行的

探讨。［10］

还有一些学者把目光投向对 “丧偶”群体

的研究，而丧偶群体中老年人口居多。随着我国

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口绝对数量及占全体人

口比重都在不断增加，在与老龄相关的诸多问题

中，丧偶老年群体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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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对其生活方式、心理状态和健康状态都有直

接影响。在对丧偶老年群体的研究中，有的研究

通过引入性别、教育水平、职业等变量，对丧偶

人口基 本 状 况 进 行 分 析，并 发 现 日 益 呈 现 的

“老化” “男性化”的倾向，［11］也有的研究对丧

偶老年人口再婚问题进行分析，［12］［13］并探讨了

老年人 再 婚 困 境、再 婚 市 场 的 性 别 差 异 及 其

原因。
此外，婚姻与生育密切相关，而初婚年龄的

变动会直接影响初育行为，进而对人口再生产及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产生影响，因此初婚年龄的变

动也成为学者的重点研究领域。其中既有对短时

期内特定地区初婚年龄变动的研究，［14］也有利用

综合性数据对较长时间内全国人口初婚年龄变迁

的分析，［15］还有的研究对平均初婚年龄推迟的原

因进行探讨，其中包括经济发展的影响、婚育观

念的变化、受教育时间的延长、婚姻市场高昂的

费用和同居现象的普及等。［16］［17］［18］

通过以往文献的梳理不难发现，随着社会经

济转型，婚姻家庭变化特点及趋势引起了学界的

广泛关注。婚姻状态的变迁与个体的受教育程

度、社会经济地位及整个社会的文化和价值观念

演变密切相关，它的转变反映着公民观念及行为

方式的转变，是社会变化的一个晴雨表。不过，

大多数研究援引的数据主要为 “四普” “五普”
数据，这对于反映新世纪以来我国婚姻变化的最

新趋势是远远不够的，原因在于 21 世纪前十年

伴随着社会经济快速转型，我国婚姻家庭发生了

与以往 不 同 的 变 化 特 征。因 此，本 文 在 利 用

2010 年“六普”数据的分析基础上，试图更加

全面反映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婚姻状况变迁

的主要特点，以弥补以往研究的这一缺陷。

一、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结婚状况分析

由图 1 可以发现，从 1990 年至 2011 年，在

人口基数呈逐年递增的态势下，结婚登记对数大

致呈现明显先下降后上升的波动趋势。1990 年

时结婚登记对数为 951. 1 万对，到 2002 年时已

降低到 786 万对，为 20 年间的最低值，之后有

小幅度上升，2005 年时又回落到 816. 6 万对，

表明从 1990 年到 2005 年中国居民结婚登记对数

净下降约 134. 5 万对。而 2005 年之后结婚登记

对数则呈现逐年增加态势，到 2011 年为止，结

婚登记对数已上升至 1302. 4 万对。与此同时，

粗结婚率自 1990 年开始亦呈现逐年下降的变化

趋势，已由 1990 年的 8. 2‰到 2002 年时降至 20
年间最低值 6. 1‰，之后有小幅度回升，2005 年

时再次降至 6. 3‰，而后至 2011 年则一直呈现

逐年递增趋势，到 2011 年时达到 20 年间的最高

值 9. 7‰。由此可见，从 1990 年开始，结婚登

记对数和粗结婚率大致呈现波动式下降趋势，到

2005 年这一拐点后开始大幅提升。出现反弹的

原因在于我国在 1980 － 1990 年间由于生育率波

动，造成了出生“小高峰”，而 2005 年开始这些

出生于“小高峰”的人群逐渐到达适婚年龄，造

成了结婚登记对数及粗结婚率的反弹和大幅上升。

图 1 1990 －2011 年中国大陆结婚登记对数、粗结婚率的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 《2012 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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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离婚状况分析

与结婚登记对数和粗结婚率呈现波动变化的

趋势相比，如图 2 所示，20 年间离婚登记对数

和粗离 婚 率 则 基 本 呈 现 逐 年 增 加 的 趋 势。在

1990 － 2001 年间，离婚总数和粗离婚率呈现缓

慢增加趋势，而 2002 年以后，离婚总数和粗离

婚率则呈现明显增加趋势。1990 年时离婚总数

为 80. 0 万对，1995 年增至 105. 6 万对，2000 年

达到 121. 3 万对，2005 年达到 178. 5 万对，2011
年时已上升至 287. 4 万对，20 年间离婚总数增

长达 259%。而粗离婚率也相应由 1990 年时的

0. 69‰，提高至 1995 年时的 0. 88‰，到 2000 年

时 上 升 至 0. 96‰， 至 2011 年 时 已 增 长 至

2. 13‰。离婚总数和粗离婚率的逐年增长从一个

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文化价值观的逐

渐变迁。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逐年开放和西方社

会文化价值日益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也

更加注重个性的发展和对自身价值的追求，“家

本位”的传统思想已不再如往日一样根深蒂固

地存在于人们的思维意识之中，“离婚”不再是

一件不可外扬的“家丑”; 相反，婚姻的解体被

人们看作正常的现象，个体选择机会的增多使越

来越多的夫妻鼓起勇气走出痛苦婚姻的桎梏。［9］

图 2 1990 －2011 年我国离婚总数、粗离婚率的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 《2012 中国统计年鉴》．

三、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平均初婚年龄变化分析

1． 分性别平均初婚年龄变化

如图 3 所示，20 年间我国的初婚年龄呈现

不断 上 升 趋 势，由 1990 年 的 22. 79 岁 上 升 至

2010 年的 24. 85 岁，累计上升 2. 06 岁。分性别

考察可以发现男女两性初婚年龄在波动中呈现上

升态势。其中男性初婚年龄由 1990 年的 23. 57
岁上升至 2010 年的 25. 86 岁，累 计 上 升 2. 29
岁; 女性初婚年龄由 1990 年时的 22. 02 岁升至

2010 年 时 的 23. 89 岁，20 年 间 累 计 上 升

1. 87 岁。

2． 城乡平均初婚年龄变化

图 4 所示，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城市、镇

和乡村的初婚年龄均在波动中呈现上升趋势。其

中城市初婚年龄由 1990 年时的 23. 57 岁上升至

2010 年时的 26 岁，累计上升 2. 43 岁; 镇初婚

年龄由 1990 年时的 22. 69 岁逐年上升，到 1998
年时达到 24. 02 岁，之后有所回落，在 2004 年

后呈现缓慢上升趋势，到 2010 年时到达 24. 56
岁，累计上升 1. 87 岁; 乡村初婚年龄在 1990 －
1998 年之间呈现迅速上升趋势，到 1998 年时达

到 23. 61 岁，之后开始回落并一直保持较小波

动，直至 2010 年时回升至 23. 73 岁，二十年内

累计上升 1. 34 岁。由此可见，二十年间城市初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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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累计增长最多，基本呈现逐年上升趋势，而

镇和乡村初婚年龄在 1990 － 1998 年间呈现逐年

上升趋势，而后则有所回落并在波动中有小幅度

上升，说明镇和乡村初婚年龄的变化主要发生在

1990 － 1998 年之间，而 1998 年高峰拐点之后初

婚年龄基本呈现“稳中有升”局面。

图 3 1990 －2010 年总体分性别平均初婚年龄变化

资料来源: 2010 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图 4 1990 －2010 年城乡平均初婚年龄变化

资料来源: 2010 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3． 分性别、城乡初婚年龄变化

图 5 所示，分性别和城乡考察初婚年龄的变

化情况可以发现: 这一时期城市男性初婚年龄一

直呈现上升趋势，由 1990 年时的 24. 36 岁上升

至 2010 年时的 26. 92 岁，累计增加 2. 56 岁; 城

市女性初婚年龄也基本呈现持续增加态势，由

1990 年时的 22. 78 岁提高至 2010 年时的 25. 07
岁，累计增加 2. 29 岁; 镇男性初婚年龄在 1990
－ 1998 年间增长最快，9 年内增加 1. 4 岁，1998

年高峰拐点之后增加趋势渐缓，二十年间累计增

加 2. 1 岁; 镇女性初婚年龄变化态势与镇男性变

化态势十分接近，1990 － 1998 年间为迅速增长

阶段，1998 年之后增长放缓，二十年内累计增

加 1. 65 岁; 而乡村男性和乡村女性初婚年龄变

化相较于城市和镇人口来说，变化幅度最小，乡

村男性初婚年龄由 1990 年时的 23. 18 岁上升至

2010 年 时 的 24. 79 岁，二 十 年 累 计 增 加 1. 61
岁，乡村女性初婚年龄由 1990 年时的 21. 6 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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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至 2010 年时的 22. 77 岁，二十年间累计增加 仅为 1. 17 岁。

图 5 1990 －2010 年分性别、城乡初婚年龄变化

资料来源: 2010 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由上述分析可知，二十年内镇女性和乡村女

性平均初婚年龄上升幅度最小。这与乡村生活特

征和女性自身受教育程度相关。总体说来，相对

于镇和乡村，城市地区女性受教育程度较高，因

而社会经济地位较高，且具有更强的独立自主意

识，受传统婚育观念影响较小，因而初婚年龄上

升幅度较大; 而镇和乡村的女性相对于城市女性

来说劳动参与率较低，她们更多受 “结婚生子”
和“男主外、女主内”等传统婚育观念影响，

因而初婚年龄虽然有所上升，但上升幅度小于城

市女性。由此可见，城乡间女性初婚年龄的差异

实则反应了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婚育观

念和生活方式等因素的变化。
4． 分年龄组城市、镇和乡村初婚变化趋势

图 6 所示，城市中，20 － 24 岁年龄组占初

婚人口比重基本呈现逐渐下降趋势，20 年之内

下降了 18 个百分点; 与之相对，25 － 29 岁年龄

组占初婚人口比例基本呈现逐渐上升趋势，从

1993 年至 1999 年间其规模增长最快，之后渐趋

平稳，到 2010 年，该年龄组所占比重上升了 16
个百分点; 30 － 34 岁群体在初婚人口中比重逐

渐上升，到 2010 年基本达到 10%，而 15 － 19 岁

人群所占比例一直呈现递减态势。
如图 7 所示，在镇中，与城市类似，20 － 24

岁年龄组人口占初婚人口比重在波动中呈现下降

趋势，从 1990 年时的 68. 5%下降至 2010 年时的

57. 5%，20 年之内下降了 11 个百分点; 与之相

对，25 － 29 岁年龄组占初婚人口比例基本呈现

逐渐上升趋势，从 1993 年至 1997 年间其规模增

长最快，之后渐趋平稳，到 2010 年，该年龄组

人口所占比重从 1990 年的 14. 79% 上升至 2010
年时的 27. 56%，20 年间累计上升近 13 个百分

点; 而 30 － 34 岁年龄组人口在初婚人口中比重

亦有小幅提升，从 1990 年的 1. 74% 上升到 2010
年的 5. 66%，20 年间累计上升近 4 个百分点。

由图 8 可知，在乡村中，20 － 24 岁人群在

初婚人口中所占比重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趋

势，并在 2008 年以后有逐渐升高趋势。与城市

中这个群体在初婚人口中所占比重显著下降这一

特点相比，乡村中 20 － 24 岁人群在初婚人口中

所占比重 20 年间并未经历太大起伏，基本在

60% 左右摆动; 25 － 29 岁人群在初婚人口中所

占比重逐年增加，到 1997 年达到峰值，之后基

本保持平稳; 15 － 19 岁群体在初婚人群中所占

比例在 20 年间下降了近 10 个百分点; 35 － 39
岁群体在初婚人口中所占比例 20 年间有所上升，

1997 年后基本维持在 4. 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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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1990 －2010 年分年龄组城市初婚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 2010 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注: 由于 15 岁以下、40 － 44 岁、45 － 49 岁和 50 岁及

以上年龄组人口占初婚群体比例极小且无明显变化，故在图中这四个年龄组变化趋势省略，下同．

图 7 1990 －2010 年分年龄组镇初婚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 2010 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图 8 1990 －2010 年分年龄组乡村初婚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 2010 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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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分年龄别婚姻状况变化分析

1． 未婚状况变化趋势

表 1 1995 －2010 年我国分年龄别未婚状况变化趋势

单位: %

1995 年 2000 年 2010 年

年龄组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15 －19 岁 99. 4 97. 9 99. 72 98. 75 99. 40 97. 89

20 －24 岁 68. 6 47. 4 78. 65 57. 46 82. 44 67. 55

25 －29 岁 18. 2 5. 5 24. 68 8. 67 36. 29 21. 62

30 －34 岁 6. 2 0. 8 7. 45 1. 35 12. 62 5. 35

35 －39 岁 4. 6 0. 3 4. 12 0. 51 6. 44 1. 76

40 －44 岁 4. 5 0. 2 3. 82 0. 29 4. 15 0. 75

45 －49 岁 4. 3 0. 2 3. 96 0. 21 3. 12 0. 44

50 －54 岁 4. 3 0. 2 4. 05 0. 19 3. 21 0. 30

55 －59 岁 3. 9 0. 1 4. 25 0. 15 3. 43 0. 25

60 －64 岁 3. 2 0. 2 4. 03 0. 15 3. 54 0. 24

65 岁及以上 2. 2 0. 3 2. 75 0. 23 3. 11 0. 42

资料来源: 根据《1995 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资
料》《中国 2000 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 2010 年人口普
查资料》数据计算所得，下同．

从表 1 可以得知，在 1995 － 2010 年间，男、
女两性未婚者在 20 － 24 岁和 25 － 29 岁年龄组所

占比例明显上升: 男性未婚者在 20 － 24 岁组所

占比例提高 13. 84%，女性未婚者在 20 － 24 岁

组所占比例提高 20. 15% ; 男性未婚者在 25 － 29
岁组所占比例提高 18. 09%，女性未婚者在 25 －
29 岁组所占比例提高 16. 12%。这两个年龄组未

婚者比例的大幅提升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与教育

规模扩张造成个体接受教育时间增加而使得进入

婚姻推迟、“晚婚晚育”计生政策的宣传及个体

婚姻观念变化共同导致的结果。此外，表 1 也显

示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大龄未婚现象日益凸

出。30 － 34 岁组未婚 “大男”占同组人口比例

从 1995 年 的 6. 2%， 升 至 2000 年 的 7. 4%，

2010 年时达 12. 6% ; 35 － 39 岁组未婚 “大男”
占同组人口比例从 1995 年的 4. 6% 升至 2010 年

的 6. 44% ; 30 － 34 岁组未婚女性占同组人口比

重由 1995 年的 0. 8%，升至 2000 年的 1. 35%，

2010 年时达到 5. 35% ; 35 － 39 岁未婚女性占同

组人口比重由 1995 年的 0. 3% 升至 2000 年的

0. 51%，2010 年时达到 1. 76%。
另外，根据对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的计算，发现 30 － 44 岁大龄未婚者中男性所占

比例达到 75. 7%，且 45 岁以上男性的未婚比例

占全部未婚者的比重达到 90. 2%，这表明男性

如果在 45 岁之前没有走入婚姻，那么 45 岁以后

结婚的可能性很小。并且乡村男性未婚者占全部

大龄未婚者的 54. 54%，略高于城镇未婚者。而

大龄 未 婚 女 性 虽 然 只 占 全 部 大 龄 未 婚 者 的

24. 3%，但 大 部 分 都 分 布 在 城 市 和 镇，其 中

65. 25%的未婚女性居住在城镇，剩下大约三分

之一的大龄女性居住在乡村。出现这种局面的原

因在于城市女性相对于农村女性接受过更多的教

育，独立自主意识更强，且社交群落与社交方式

的多元化使女性进入广阔的社交网络时，能够从

异性或同性朋友那里获得更多温暖的情谊，她们

往往不再把婚姻看作人生的唯一归宿; 相比之下

农村女性仍过多受传统观念影响，在 “家本位”
思想的作用下较早地步入婚姻殿堂，将丈夫看作

生活和精神上的双重依托，并把 “相夫教子”
作为婚后生活的主要内容、不去过分追求自身的

独立，而是恪守“贤妻良母”的形象。
2． 已婚有配偶状况变化趋势

表 2 显示了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分年龄

别已婚有配偶人口在各年龄组所占比例的变化趋

势，从中可以发现在已婚有配偶群体中，15 － 49
岁之间的年龄组所占比例均有不同程度下降。其

中 20 － 24 岁、25 － 29 岁年龄组中男、女已婚有

配偶率大幅度降低。在 20 － 24 岁年龄组中，男

性有配偶率从 1995 年的 31. 0%，降至 2000 年的

21. 14%，2010 年为 17. 36%，下降接近 14 个百

分点; 而女性有配偶率则从 1995 年的 52. 3%，

下 降 到 2000 年 的 42. 25%，2010 年 时 跌 至

32. 2%，下降 20 个百分点。在 25 － 29 岁年龄组

中，男 性 已 婚 有 配 偶 者 比 例 从 1995 年 时 的

80. 8%，跌至 2000 年的 74. 3%，到 2010 年降至

62. 64%，而 女 性 有 配 偶 率 也 从 1995 年 的

93. 8%下跌至 2010 年的 77. 36%，男女两性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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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幅度超过 15 个百分点。且 30 － 34 岁群体中的

男女两性有配偶率在 1995 － 2010 年间也呈现小

幅度下降。此外，从表 2 中还可以发现从 50 岁

开始，已婚男女有配偶比例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

来呈现缓慢上升趋势，这主要是随着社会的进步

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开放，越来越多婚姻解体的人

选择“再婚”而导致的结果。

表 2 1995 －2010 年我国分年龄别已婚有配偶状况

变化趋势 单位: %

年龄组
1995 年 2000 年 2010 年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15 －19 岁 0. 6 2. 0 0. 27 1. 22 0. 59 2. 09

20 －24 岁 31. 0 52. 3 21. 14 42. 25 17. 36 32. 20

25 －29 岁 80. 8 93. 8 74. 30 90. 45 62. 64 77. 36

30 －34 岁 92. 2 98. 0 90. 68 97. 21 85. 1 92. 58

35 －39 岁 93. 3 98. 1 93. 44 97. 37 90. 69 95. 43

40 －44 岁 92. 9 97. 4 93. 27 96. 77 92. 50 95. 66

45 －49 岁 92. 1 95. 5 92. 69 95. 74 93. 10 94. 58

50 －54 岁 88. 4 85. 1 91. 34 92. 74 92. 11 92. 52

55 －59 岁 88. 4 85. 1 89. 11 87. 45 90. 86 89. 63

60 －64 岁 85. 0 75. 3 85. 86 78. 36 88. 12 82. 90

65 岁及以上 70. 7 43. 7 73. 01 48. 92 74. 95 52. 35

表 3 1995 －2010 年我国分年龄别离婚状况变化趋势

单位: %

年龄组
1995 年 2000 年 2010 年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15 － 19 岁 0. 01 0. 1 0. 00 0. 02 0. 00 0. 02

20 － 24 岁 0. 3 0. 2 0. 18 0. 25 0. 18 0. 22

25 － 29 岁 0. 8 0. 5 0. 86 0. 68 1. 00 0. 88

30 － 34 岁 1. 2 0. 7 1. 50 0. 99 2. 05 1. 71

35 － 39 岁 1. 4 0. 7 1. 83 1. 25 2. 51 2. 07

40 － 44 岁 1. 3 0. 6 1. 83 1. 21 2. 59 2. 07

45 － 49 岁 1. 3 0. 2 1. 50 0. 87 2. 54 2. 14

50 － 54 岁 1. 3 0. 4 1. 36 0. 64 2. 27 1. 78

55 － 59 岁 1. 3 0. 4 1. 24 0. 48 1. 65 1. 17

60 － 64 岁 1. 3 0. 4 1. 13 0. 38 1. 25 0. 78

65 岁及以上 1. 0 0. 4 0. 89 0. 35 0. 84 0. 51

3． 离婚状况变化趋势

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在现代都

市基本已被完全摒弃。现代女性受教育程度不断

提高、工作经验日益丰富且越来越追求两性的平

等地位，她们摒弃了那种将男人视作 “依靠”
的旧式婚姻观，在爱情婚姻的选择上也更加自

主、独立。现代社会人们更加强调对婚姻质量的

追求，且网络等社交媒体的兴起为都市人提供了

另一个虚拟的情感寄托空间，因此越来越多的夫

妻选择结束不愉快的婚姻去继续追求幸福。因而

离婚也日益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
表 4 1995 －2010 年不同年龄组离婚人口

占总离婚人口比重变化 单位: %

年龄组 1995 年 2000 年 2010 年

20 － 24 岁 4. 32 2. 17 1. 62

25 － 29 岁 12. 95 10. 01 6. 01

30 － 34 岁 16. 49 18. 05 11. 61

35 － 39 岁 14. 22 19. 66 17. 47

40 － 44 岁 13. 63 14. 79 19. 01

45 － 49 岁 9. 93 12. 25 16. 33

50 － 54 岁 7. 26 7. 70 10. 66

55 － 59 岁 6. 32 4. 89 7. 75

60 － 64 岁 5. 63 3. 86 4. 07

65 岁及以上 8. 91 6. 46 5. 41

由表 3 可知，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离婚

人数不断上升。其中 30 岁以下年龄组离婚情况

变动不大，而 30 － 54 岁年龄组则呈现了较大的

变动。根据 1995 年 1% 人口普查资料计算得到

当时离婚人口数为 639. 4 万，至 2000 年普查时

已升至 815. 2 万，到 2010 年时达到 1456. 3 万。
任何时期男性离婚人口数均超过女性人口数，但

可以发现男性离婚人口占总离婚人口比例不断下

降，女性离婚人口占总离婚人口比例不断上升。
1995 年 男 性 离 婚 人 口 数 占 总 离 婚 人 口 数 的

67. 58%，2000 年时男性离婚人口数占总离婚人

口数的 62. 65%，至 2010 时男性离婚人口数占

总离婚人口数的比例已降至 55. 92%。15 年间男

性比重下降了 11. 6 个百分点，其中 45 － 49 岁、
50 － 54 岁年龄组中，女性离婚比例分别是 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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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 10 倍和 4 倍，女性离婚比例上升幅度超过男

性。离婚人口中女性比重上升表明，当婚姻发生

问题时，主动选择离婚的女性也越来越多。
此外，由表 4 可知，从离婚人口的年龄特点

来看，离婚人口中的中年人比重自上世纪 90 年

代以来呈明显增加态势。如果将 40 － 59 岁年龄

段人口定义为中年群体，1995 年这一群体的离

婚者占所有离婚者的 37. 13%，2000 年时中年离

婚者占所有离婚人口的 39. 63%，到 2010 年时

其所占比例已升至 53. 75%，中年群体离婚者所

占比重在 15 年间上升 16. 62 个百分点。40 － 59
岁的中年人占全部离婚人口的 50. 4%，比 2000
年上升 18. 9 个百分点。根据表 4 的统计数据可

以发现，15 年中 40 － 44 岁和 45 － 49 岁年龄组

离婚人 数 所 占 比 例 上 升 尤 为 明 显，分 别 上 升

5. 38 个百分点和 6. 4 个百分点。而离婚人口的

峰值年龄组，也由 1995 年时的 30 － 34 岁，推延

到 2000 年时的 35 － 39 岁，到 2010 年时推延至

40 － 44 岁，在 15 年间离婚峰值年龄组累计向后

推延 10 岁。而这正是所谓的 “中年婚姻危机”。
由于迈入中年的夫妻感情已由婚姻初期的浓烈转

为平淡，婚姻逐渐走入平淡期，且中年夫妻上有

父母需要照料、下有处于求学期的子女，这些日

常生活中的压力，再加之部分中年男性事业已渐

渐走向成熟，无法抵挡婚外情的诱惑，因而使婚

姻最终走向解体。
4． 丧偶状况变化趋势

婚姻是一种有社会影响的人类自然状态，［19］

且法国学者 Farr W 在 1858 年时已发现: 在生命

历程中过单身生活的人较之过夫妇生活的人更容

易受到健康上的损害。他发现年纪在 30 － 40 岁

的年轻鳏夫死亡率很高。这说明丧偶对个体的生

活方式和健康有明显的影响，特别是当我国进入

老龄化社会以后，丧偶对老年群体的精神状态、
养老方式等的影响更是不容忽视。因此了解丧偶

群体在近 15 年内的变化趋势及人口学特征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由表 5 可知，从 1995 年起，我国人口丧偶

率总体呈现下降趋势，由 1995 年的 6. 07% 降至

2000 年 的 5. 59%，至 2010 年 时 小 幅 回 升 至

5. 69% ; 分性别考察，可以发现上世纪 90 年代

以来男性丧偶者在全部丧偶人口中所占比例有小

幅下降，而女性丧偶者在全部丧偶人口中比例上

升，与之相伴的是男女两性丧偶人口之比也由

1995 年的 2. 22 提升至 2010 年的 2. 33。

表 5 1995 －2010 年我国丧偶人口基本情况

1995 年 2000 年 2010 年

男性占总丧偶人口比例 31. 05 31. 13 30. 00

女性占总丧偶人口比例 68. 95 68. 87 70. 00

人口丧偶率 6. 07 5. 59 5. 69

丧偶人口比 ( 女: 男) 2. 22 2. 21 2. 33

表 6 1995 －2010 年我国分年龄别

丧偶状况变化趋势 单位: %

年龄组
1995 年 2000 年 2010 年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15 －19 岁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20 －24 岁 0. 1 0. 1 0. 03 0. 05 0. 01 0. 03

25 －29 岁 0. 2 0. 2 0. 16 0. 20 0. 07 0. 14

30 －34 岁 0. 4 0. 5 0. 37 0. 45 0. 18 0. 36

35 －39 岁 0. 7 0. 9 0. 61 0. 87 0. 36 0. 74

40 －44 岁 1. 3 1. 8 1. 08 1. 72 0. 76 1. 52

45 －49 岁 2. 3 3. 8 1. 85 3. 18 1. 24 2. 84

50 －54 岁 6. 4 14. 4 3. 26 6. 43 2. 42 5. 40

55 －59 岁 6. 4 14. 4 5. 39 11. 91 4. 07 8. 96

60 －64 岁 10. 5 24. 1 8. 98 21. 11 7. 09 16. 08

65 岁及以上 26. 1 55. 6 23. 35 50. 50 21. 10 46. 71

观察表 6 可以发现，随着个体年龄的增长，

丧偶的风险也逐渐增多，且多发于 60 岁以上老

年群体中。从 1995 － 2010 年，男女两性各年龄

段的丧偶率都有一定程度的下降，这主要是由于

医疗卫生体系的普及、医疗服务水平的提高和生

活质量的提高使人口死亡率下降造成的。而且由

于观念的改变，更多选择 “再婚”的老年丧偶

者也逐渐增加。在丧偶率的下降幅度上，20 － 49
岁年龄段丧偶率下降幅度很小，而 50 岁以上年

龄组丧偶率下降幅度较大。将不同时期不同年龄

组丧偶者占全部丧偶者比重进行比较发现，65
岁及以上人口占全部丧偶者的比例在 15 年内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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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提高，由 1995 年的 63. 04% 上升至 2000 年的

65. 07%，到 2010 年时升至 67. 86%，累计上升

4. 82 个百分点，说明丧偶人口有日趋老化的特

点; 在中老年群体中女性的丧偶率明显高于老年

男性，这是由于老年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高于老

年男性造成的结果。

五、结论和讨论

从 1990 年至 2011 年，在人口基数呈逐年递

增的态势下，结婚登记对数大致呈现先下降后上

升的波动趋势。从 1990 年开始，结婚登记对数

和粗结婚率大致呈现波动式下降趋势，到 2005
年这一拐点后开始大幅提升。出现反弹的原因在

于我国在 1980 － 1990 年间由于生育率波动，造

成了出生“小高峰”，而 2005 年开始这些出生于

“小高峰”的人群逐渐到达适婚年龄，造成了结

婚登记对数及粗结婚率的反弹和大幅上升。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总体平均初婚年龄呈现

不断上升趋势，由 1990 年的 22. 79 岁上升至 2010
年的 24. 85 岁，累计上升 2. 06 岁。分城乡考察发

现: 二十年间城市初婚年龄累计增长最多，基本

呈现逐年上升趋势，而镇和乡村初婚年龄在 1990
－1998 年间呈现逐年上升趋势，而后则有所回落

并在波动中有小幅度上升，说明镇和乡村初婚年

龄的变化主要发生在 1990 －1998 年之间，而 1998
年高峰拐点之后初婚年龄基本呈现 “稳中有升”
局面; 分性别考察发现城市男性初婚年龄增长最

多，乡村女性初婚年龄增长变化最小，前者累计

增长 2. 56 岁，而后者 20 年间累计增加仅 1. 17 岁。
分年龄组和城乡考察初婚年龄的变化可以发

现，20 年间在城市和镇中 20 －24 岁年龄组人数占

全部初婚者比例分别下降近 18 个百分点和 11 个

百分点，而乡村地区这一年龄组所占百分比基本

没有明显变化; 在城市、镇和乡村中 25 －29 岁年

龄组人数占全部初婚者比例在 20 年间分别下降近

16 个百分点、13 个百分点和 10 个百分点; 在乡

村 15 －19 岁年龄组初婚者占全部初婚者比例 20
年间下降近 10 个百分点，但 2010 年其在乡村地

区全部初婚者中仍占有近 10%的比例，说明乡村

地区早婚比例虽已下降但这种现象仍然存在。
分年龄别讨论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未婚、已

婚有配偶、离婚和丧偶的变化趋势可以更好地探

究隐藏于其中的结构特征。研究发现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体的受教育

水平不断提高且婚育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再加之

我国社会近些年来一直倡导的 “晚婚晚育”计

生政策的作用，在 1995 － 2010 年间，男、女两

性未婚者在 20 － 24 岁和 25 － 29 岁年龄组所占比

例明显上升，且 “大龄”未婚人口规模持续上

升并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和城乡差异: 大龄未婚者

以男性为主，且三分之二的未婚女性生活在城

镇。这与乡村地区女性仍受传统观念约束重视家

庭婚姻生活及初婚年龄较早有关。
在已婚有配偶群体中，15 － 49 岁之间的年

龄组所占比例均有不同程度下降。其中 20 － 24
岁、25 － 29 岁年龄组中男、女已婚有配偶率大

幅度降低，这是因为在这一年龄段的人很多仍处

于“未婚”状态; 此外，50 岁开始，已婚男女

有配偶比例呈现缓慢上升趋势，这主要是因为随

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开放，越来越多

婚姻解体的人选择“再婚”而导致的结果。
分析结果显示，上世纪 90 年以来我国离婚

总数 ( 万对) 呈逐年递增趋势，且任何时期男

性离婚人口数均超过女性离婚人口数，但可以发

现男性离婚人口占总离婚人口比例不断下降，女

性离婚人口占总离婚人口比例不断上升。并且离

婚人口中的中年人比重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呈

明显增加态势。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原本是一个

婚姻家庭观念很强的国家，离婚率一直处于较低

的水平。［8］但在改革开放之后，受社会舆论、文

化价值和日益宽松的法律环境影响，如今人们对

离婚的态度渐趋宽容，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社会

经济地位的改变使女性在婚姻中的自主选择的权

力扩大，她们不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而是大胆选

择结束婚姻; 且人们更加重视婚姻的质量，夫妻

双方性格不合、家室冲突、对对方过高的期望和

不健康的结婚动机使越来越多的婚姻走向终点。
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离婚率的不断上升表明离

婚已成为当今中国普遍的社会现象和客观趋势。
人们不再像过去一样对离婚问题讳莫如深或者谈

“离”色变，而是把它看成对过去不愉快的婚姻

生活的终结和重新追求幸福的起点。这无疑是个

人追求自由和发展的具体表现。但需要注意的是

婚姻的解体同时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诸多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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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由于家庭人口结构改变和一方亲子关系的

缺失会给子女的身心成长造成影响，长期在缺乏

爱的情况下成长会引发不安全感和沉重的心理压

力。这都是离婚现象所造成的不容忽视的问题。
在丧偶的变动趋势上，本文的分析显示我国

人口丧偶率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且男女两性在各

年龄段的丧偶率都有下降，这和医疗卫生事业水

平的提高不无相关; 65 岁以上年龄组丧偶者人

数占全部丧偶者比例不断上升，说明丧偶人群有

“老化”倾向; 此外由于女性预期寿命长于男

性，导致中老年丧偶群体呈现 “女性化”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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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 of the Marital Status in Mainland China since 1990s
LU Jie-hua WANG Xiao-fei

( Department of Sociology，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focuse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rital status change in mainland China
since 1990s． The findings showed that the past twenty years have been characterized by changes different from
before in marriage，divorce，the average age at first marriage by gender and region，and the marital status by
age，confirming an undergoing change of marital status in the past twenty years with social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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